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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相关技术问题评述 

黄雅虹 吕悦军 张世民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北京 100085) 

摘要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有效预防、减轻或避免地质灾害对未来工程设施及其运 

行环境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的一项主动防灾措施。本文基于近年来在开展此项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和体会，对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的整体流程，包括评估依据、技术内容、评审要求及评估工作完成 

后如何备案等进行了评述，并对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经常遇到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地质灾害 建设用地 评估 

引言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有效预防、减轻或避免地质灾害对未来工程设施及其 

运行环境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的一项主动防灾措施。科学合理地开展此项工作，对发现项目 

建设区潜伏重大地质灾害问题、提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以及指导建设项目安全实施 

和运营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规范我国建设工程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切实贯彻《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94号)，国土资源部于 2004年颁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69号文件)及附件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 (试行)》， 

作为目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规范和依据。 

国内目前承担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单位众多、资质各异。由于这项工作具有起点 

高、难度大、技术创新性强和工程个性特点鲜明等特点，加之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对国土资 

源部最新颁布的关于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 (试行)》(以下简称 《技术要求》)(国 

家标准，1999)的解读各不相同，因而在该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许多方面仍存在模 

糊不清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笔者近几年在开展此项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对地质灾害 

评估工作的整体流程，包括评估依据、技术内容、评审要求及评估工作完成后如何备案等进 

行综述，并对所遇到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与从事此项工作的同行交流和分享。 

1 评估任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任务包括：①查明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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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和诱发因素；②分析预测工程项目建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⑧评价工程建 

设是否诱发新的地质灾害和工程本身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④划分地质灾害危险区；⑤进 

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⑥提出地质灾害防治建议等 (郭富赘等，2003)。 

2 评估对象及灾种 

根据 《技术要求》的规定，凡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各类建设工程以及进行城市 

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均要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需要提及的是：一旦受建设 

单位委托进行地质灾害危险陛评估，则无论场地是否跨越地方县 (市)地质灾害调查划分的 

所谓易发区和非易发区，均应进行评估。 

需要评估的主要地质灾害种类，《技术要求》中有明确的规定，总体上概括为自然因素 

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含岩溶塌 

陷和矿山采空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这些灾害一 

般情况下是评估的重点。由于不同工程对环境的特殊要求及工程施工、运营过程中对环境产 

生的特殊影响，往往会使某类地质灾害成为评估的重点。如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淤积、渗漏问 

题；洞室开挖中的冒顶、岩爆、突水、井泉干涸问题；垃圾场和排污工程污染地下水问题等。 

在特殊的地理 (地质)环境下，一些不甚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有时也需要纳入评估范围。 

如出现在高寒山区的冻融灾害和出现于胀缩岩 (土)分布区的胀缩岩 (土)灾害等等。除地 

质灾害外，还经常遇到一些环境地质问题需要讨论，主要有活动断层、岩溶、冲沟、淤泥、 

软土和饱和砂土的液化等，一般情况下是将其纳入到相关灾害中进行讨论。比如：冲沟问题可 

以并入泥石流灾害中讨论；岩溶问题可以并入到地面塌陷或地下水污染灾害中讨论；活动断层、 

软土、砂土液化等问题可以并入到地面变形或不均匀沉降 (陷)灾害中讨论 (金德山，2004)。 

3 评估的基本要求 

3．1 评估的主要内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在查明各种致灾地质作用的性质、规模和承灾对象社会经济属性 

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潜在的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 

合评估。其主要内容包括： 

(1)阐明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 

(2)调查分析工程建设区或规划区各种地质灾害的现状； 

(3)简要分析评估对象在建设或运营过程中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的范围、方式、强度与 

持续时间； 

(4)分析论证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工程建设中和运营中加剧或引发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 

(5)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 

(6)给出建设场地工程建设地质适宜性的评估结论； 

(7)针对不同建设阶段，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地质工作意见和防治地质灾害的具体措施 

建议。 

3．2 评估的程序和方法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工作程序包括前期野外调查和后期室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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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野外调查的方法 

野外调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较低的成本投入，获取较多的基础资料并得到可靠的评价 

结果，因此，除采用一系列传统方法收集、获取相关基础资料外，需充分利用已有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进行高效、可靠的资料获取。如利用空间对地观测的InSAR技术，可快速获取大 

范围、高精度现今地面沉降信息，对传统的水准测量结果进行补充和验证；利用高分辨率数 

字化航片或卫星图像，可对区域活动构造迹象、滑坡泥石流潜势等进行有效判读，得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3．2．2 室内分析研究 

室内分析研究主要是在野外调查及观测的基础上对地质灾害进行现状分析、未来预测和 

综合评估。 

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地质历史分析法和工程地质类比法。 

此外，现状评估有时也采用地质环境条件综合判别法，而预测评估有时会采用多因素分析法 

等。由于地质灾害评估工作一般投入的实物工作量较少，又与建设项目的选址阶段相对应， 

而且评估工作的性质是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而不是解决问胚，因此，其评估的 

工作方法目前尚多以定性分析或半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较少采用定量计算的方法。如滑坡、 

崩塌、地裂缝、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 (包括斜坡及工程边坡)，～般采用地质类比法定性评估 

其稳定性；而对泥石流的稳定性多采用地质环境条件综合评判法进行判定，或采用易发性量 

化指标半定量评估。地质灾害综合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方法较常见的有信息叠加法、 

多因素综合判别法、模糊数学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规范性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的开展历史较短，因此地质灾害危险性 

分区结果多为区域性的相对分区，即地质灾害危险性在某一范围内具有相对大小，但不同区域 

不具备对比性，因此 目前开展的评估工作成果的应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郭富赘等，2003)。 

3．3 评估级别 

依据项目重要性与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目前 《技术要求》将评估级别划分为三级。 

凡重要建设项目，无论地质环境条件属哪类，均划为一级；较重要建设项目和一般建设项目 

的级别划分是个难点，要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确定评估级别。据笔者的经验，确定评 

估级别时应按以下顺序进行：①按 《技术要求》中的表5．3确定建设项目的重要性类别；②按 

《技术要求》中的表5．2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③根据这两个判别结果来综合确 

定评估级别。 

3．3．1 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 

在 《技术要求》表 5．3中，对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分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三个类 

型中都涉及到的一些市政工程项目，如垃圾处理厂、水处理厂、民用建筑、工业建筑、电力 

工程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分类往往掌握不准，从而影响评估级别的划分。另外，《技术要求》中 

也未明确这些工程的重要性分类依据。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大、中、 

小型工程项 目的理解不同，划分出的类型也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认为只要是建筑占地面积 

较大的工程，就是大型或中型工程，从而据表 5．3将其划分为较重要项目或重要建设项目： 

依此类推将占地面积较小的工程项目划归为一般建设项目。这样的理解是一个误区，因为工 

程建设项目重要与否，应以工程遭受破坏后造成的后果和损失是否严重为指标，不应以建筑 

占地面积大小作依据。有些工程项目，如图书馆、电影院、车站，以及一些特殊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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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液化气站、生产剧毒化学药品的厂房，其建筑规模通常未必很大，但其在遭受地质灾害破 

坏后，往往后果严重并损失巨大，可能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此类建设项目无论其规 

模大小，至少应划定为较重要建设项目或重要建设项目(刘之葵，2004)。在重要性划分上笔 

者比较赞同辽宁地质勘察院邢岩等 (2004)的观点：城市给、排水工程等市政工程项目可根 

据规模大小和重要性分别确定为，重要建设项目(大型)、较重要建设项目(中型)和一般建 

设项目 (小型)(见表 1)，其中对建筑、燃气、热力项 目中的重要项目，应视项目具体情况 

及所处环境条件 (包括地质环境条件)适当放宽评估级别，但不能低于二级评估；铁路工程 

项目中的车站、货场等工程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可按建筑类别重要性划分标准对待。 

表1 市政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标准 

Table 1 Criteria of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importance of municipal building projects 

项目类型 内 容 重要项目 (大型) 较重要项目(中型) 一般项目 (小型) 

一

般给水工程 (kin3) >IOO000 km3地质条件复 10(0)0-oioo000km 地 ≤10OO0km 地质条件较 

给水 质条件较复杂，需进行 好，不需进行处理或仅作 
地质条件 杂，需进行特殊地基处理 

一

般地基处理 局部处理 

一

般污水处理 (kin3) >4OOO0km 地质条件复杂， 2ooO~40000km 地质 ~<2ooOkm 地质条件较 

排水 条件较复杂，需进行一 好，不需进行处理或仅作 
工程地质条件 需进行特殊地基处理 般地基处理 局部处理 

道路 城市道路 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Ⅱ级次干路 Ⅲ 级次干路 

单孔跨径Lo(m) Lo>lOOm 20m≤Lo≤lOOm Lo<20m 

桥梁 桥长L(m) L>5OOm lOOm≤L<5OOm L<10om 

桥型 新结构：深水基础 常规结构 简单结构 

防洪 城市防洪工程 城市u级以上防洪工程 城市II级防洪工程 不设小型 

城市垃圾日填埋处理量 (m3) >800m 3oom~一8OOfn3 <3OOmj 环卫 

焚烧、堆肥 >3oornj 100m3—3OOn13 d0om 

民用建筑特级、国家级、涉 介于重要和
一 般之间 三级及三级以下市政工 建筑 民用建筑

、 工业建筑、构筑物 外等重要工程大跨度，高层 
者 程重要配套建筑 

厂房与仓库、复杂构筑物 

煤气罐站 (m]) >3OOOOm ≤3OOO0~ 

液化石油气贮配站， 
>lOooOt不限 ≤1o00ot 

燃气 年贮配量 (t) 

管网 城市管网 城市小区、厂区管网 

煤气气源厂 燃气气源厂 城市小区、厂区管网 

3MW一14~nv 热力 供热锅炉房 (IVlW) >14MW ~3MW(限4t以下锅炉) 

(限4t以下锅炉) 

总之，评估级别的确定，不仅需要考虑工程规模和投资规模，还需考虑工程一旦遭受地 

质灾害破坏后是否涉及严重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等综合因素。当然，随着建设 

项目的多样化，肯定还会出现一些在 《技术要求》表5．3中没有列出的工程建设项目，如索 

道、尾矿坝、贮灰坝等，对这类项目的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应同样依据其遭受地 

质灾害破坏后产生的后果和遭受的损失大小来进行其重要性分类。 

3．3．2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的确定是发现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把握评估尺度的基本依据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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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它贯穿于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综合评估、拟定防治措施等全过程 (王得楷，2002)。 

按 《技术要求》中表 5-2的规定，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可划分为复杂、中等和简单3个类 

型。其5条定性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在具体划分中存在以下2个难点： 

(1)较复杂类型的划分 

在 《技术要求》表5-2的注释中明确规定：“每类5项条件中，有一条符合较复杂条件者 

即划分为较复杂类型。”但对于中等类型或简单类型的划分，则没有明确规定要符合5项条件 

因素中的哪几项。在具体评估过程中，依据评估区域的有关条件因素，有时候很可能划分出 

“简单一中等”这样一种过渡类型，这就给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中 “较重要项目”的分级 

带来了困难。因为依据 《技术要求》中的表5—1，这种情况似乎应相应地定为 “三级一二级”， 

而非单纯的三级或二级。由于三级与二级评估无论在技术要求和评估内容，还是在评估报告 

的审查认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区别，且取费标准也明显不同。因此，应尽量避免将地质环境 

条件复杂程度划分为过渡类型。中南大学刘之葵 (2004)的建议是：“对于 《技术要求》中表 

5—2的5项条件因素中，第1、3、5条中有一条符合中等条件者，或者第2、4条同时符合中 

等条件者，即可划分为中等类型；否则，划分为 简单’类型”。笔者认为从安全角度考虑， 

若遇此类隋况应统一就高不就低，这样既可避免过渡类型，也可避免遗漏一些较重要的评估 

内容。当然，这可能会给取费带来困难，这就需要今后有更细致的技术要求来规范。 

(2)工程水文地质条件的确定 

在 《技术要求》表5-2的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中，工程水文地质条件是一个重要 

的评价条件因素，工程水文地质条件不良、较差和良好分别对应复杂、中等和简单类型。水 

文地质条件通常意义下是指地下水或地表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此外还涉及水的化学 

成分等等。表5-2中的简单类型对应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可能 

会让人认为就是地下水或地表水的补、径、排条件良好，径流、排泄途径畅通。若其意义仅 

限于此，则对于崩塌、滑坡、岩溶塌陷等地质灾害评估将非常不利。因为当地下水径流条件 

好时，其流通排泄畅通，地下水的快速流动将会使土体更容易产生崩解、潜蚀等作用，并带 

走土体中的细小颗粒，从而诱发或加剧塌陷等灾害的发生；而对于岩体来说，水的频繁流动 

也更易使岩体已有的软弱结构面进一步软化，从而产生滑坡等灾害。因此，从地质环境条件 

角度来看，应将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理解为地下水或地表水诱发或导致地质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工程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应理解为地下水或地表水诱发或加剧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气象水文因素，也是诱发和产生地质 

灾害的重要因素。许多地方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岩溶塌陷等，都是在久旱后大雨或持续 

暴雨时发生的。鉴于 《技术要求》表 5-2中无气象水文这一条件因素，笔者赞同刘之葵 (2004) 

的建议：“在地质灾害评估中，可以把此气象水文因素归入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因素中加以 

考虑，这样可能更合理、全面”。 

3．4 评估范围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不应局限于建设用地和规划用地面积内，应视建设和规划项目 

的特点、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种类予以适当扩大，确定对工程项目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的区域范围，必要时可对直接影响范围做重要评估，而对间接影响范围做一般性评估 (邢 

岩等，2004)。 

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 (从形成到成灾)有点状、线状和面状之分，如崩塌、滑坡可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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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点状；泥石流、地面塌陷及地面沉降为面状；地裂缝为线状。因此确定评估范围时，除 

用地单位申请批复的面积外，要充分认识和预测不同灾种从形成到成灾可能涉及的空间。一般 

而言，对于滑坡、崩塌，其评估范围应达到 “山坡有多高范围就有多大”的基本要求；泥石流 

灾害要追索到泥石流形成区，必须以完整的沟道流域面积 (包括冲洪积扇)为评估范围；地面 

塌陷及地面沉降的评估范围应与初步预测的可能范围相一致；具有线状特征的地裂缝，也应按 

预测的可能延展范围作为评估范围。对于预测确有困难的灾害类型，评估范围一般应大于现状 

确定范围的3 倍。当然，评估范围的确定离不开建设工程的实际布局 (王得楷，2002)。 

总之，调查区范围应以能说明问题而定，如重要的线路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范围一般应 

以相对线路两侧扩展 500--1 000m为限；区域性工程项目的评估范围，应根据区域地质环境 

条件及工程类型确定，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向周围扩展 lkm应能满足评估要求。 

4 评估报告内容要求 

评估报告内容包括：前言、评估工作概述、地质环境条件论述、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和结论。其中，评估工作概述中涉及的工作方法及完成的工作量，建议用列表的方 

式比较简明，另外，应尽可能附一张清晰的、包含有建设用地位置、交通和评估工作实际材 

料 (如钻孔、物探线等)的示意图。 

4．1 地质环境条件 

地质环境条件综合分析是认识评估区基本环境特征和分析地质灾害形成环境，以及讨论 

拟建工程环境效应的重要基础。地质环境条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气象、水文，地形、地貌， 

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及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等，在这部分内容的把握上，不能仅仅停留于环境现象或环境特征的简单罗列，而 

应紧密结合工程布局，突出与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分析和危险性评估有联系的环境要素或环境 

特征，重视区域地质环境的研究，并从区域环境条件中分析地质灾害体的演化过程和主要控 

制及诱发因素。为了给后续分析论证提供必要的资料支撑和逻辑铺垫，应以详细描述的方式 

突出与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分析和危险性评估有联系的环境要素或环境特征，而与地质灾害发 

育规律分析和危险性评估无关的环境描述，要尽量简略 (金德山，2004)。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的总体评价应用 “复杂、中等、一般”来定位。跨度大的复杂地区或环境地质条件分区、 

分段明显的，可以用分段分片评价。 

4．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灾害易发程度、危险程度和危害程度的综合反映。其实质是对建 

设项目区，在地质环境现状条件和未来工程活动条件下，地质灾害的空间预测和成灾可能性 

的预测，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核心内容。 

4．2．1 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 

现状评估除按 《技术要求》的规定进行外，还应注意其着重点是对现有灾害的分析和评 

述。分析和评述内容应包括：灾害发育基本规律的归纳；代表性灾点的重点剖析；各种灾害 

(点)历史危害情况、现实活动特征及稳定状况的评价 (金德山，2004)。危险性一律用大、 

中、小描述，避免使用 “较”字。还要注意，在现状评估中如果没有地质灾害就不评估，切 

忌画蛇添足；对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但工程建设和运行中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地区，可 

开展评估工作；对有液化发生的区域及地段，液化评估时要依据相应的国家规范，如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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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按建筑规范进行；线路评估按相应的线路规范进行等。 

预测评估的侧重点是在评估区叠加了拟建工程影响后，拟建工程和环境可能遭受地质灾 

害危害的危险性程度的预测评价。一般情况下，按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次序进行分灾种危险 

性评估，而对于有些复杂工程也可按功能区分别论述。如：水利工程通常可分为大坝枢纽区、 

导流洞、厂房区和库区等分别进行相关灾害的预测评估；另外，强调与建设工程的相互作用 

和相互影响的灾害，也属于预测评估的范畴。 

具体的预测评估，应包括下列 3方面内容 (金德山，2004)： 

(1)对不受拟建工程施工和运营影响并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现有灾点，应进行对拟建工程 

造成危害的危险性评价，内容包括危害方式和危害后果预测。由于拟建工程对此类灾点未施 

加影响，这些灾点对环境的危害和影响可不进行评述。 

(2)对在拟建工程施工和运营的影响下，可能加剧活动并产生危害的现有灾点进行评价， 

具体分析包括：工程扰动形式及加剧灾害活动的机理；指出可能受到危害的对象 (包括拟建 

工程和环境)；预测危害程度；指出危险区范围或位置。 

(3)对在拟建工程施工和运营影响下，可能诱发的新灾点进行评价。具体分析包括：工 

程影响形式和诱发灾害的机理；可能受到危害的对象(包括拟建工程和环境)；预测危害程度； 

指出危险区范围或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评估是一种风险评估，所以应借鉴已有的同类型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诱发或遭受地质灾害的经验，这将为在建工程的地质灾害评估提供有效的 

信息，为地质灾害的预测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减少预测的风险性。 

4．2．2 合理区分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和最终结论主要是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论而定。根据笔者的体会，在评 

估报告中往往易出现二者重复性大、重点不突出和结论不够明确的问题。因此，处理好二者 

的关系十分重要。从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的内容看，二者的关系比较清楚：即现状评估是预 

测评估的背景；而预测评估不但要紧紧围绕工程布局和施工特点进行，而且还应与现状评估 

结果相互迭加后，共同形成危险性预测评估的最终结论 (王得楷，2003)。为了突出重点，无 

论是现状评估还是预测评估，末尾应有一小结，以归纳主要的结论。 

4．3 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4、3．1 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应遵守 “区内相似、区际相异、并置取大”的原则。评估工作 

以说清问题为原则，其量化指标的确定可以以地质分析方法为主，定量评价为辅。如果资料 

充分，有条件的可进行定量分析评价。 

4．3．2 综合评估内容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包括：①危险性分区；②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⑧防治措 

施。这些内容应按区段评估，并配以相应的说明。 

综合评估的侧重点是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和潜在地质灾害成灾的 

可能性和成灾后果的严重性，对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进行分区 (或分地段、分工程部位)的 

综合评估 (金德山，2004)。 

危险性分区可根据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划分，符合哪一级就划为哪 
一 级。如：区内只有危险性大区和危险性小区，就没有必要在它们中间再划分一个危险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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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又如：只有危险性中区，就没有必要再划分一个危险性小区等。另外，要防止危险性分 

区随意扩大或缩小化，如：由于工程施工开挖造成边坡失稳时，地质灾害危险程度较重区将 

主要集中在工程沿线或仅限于河谷等特殊地带，有时在进行危险性分区划分时，往往可能将 

划分范围扩大到外围，这样是不合理的 (邢岩等，2004)。 

综合评估应简明扼要，只要把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主要认识反映出来即可，避免对上 

述评估的简单重复。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大的或中等的，要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 

对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尤其是提出避让或改变建设工程选择的，要提出论证，并给出建设场 

地适宜性评价结论。 

由上所述可看出，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无论是评估内容，还是评估范围都是 

既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区别，表2列出了这3种评估的对比。 

表2 3种评估的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valuation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 

评估范围 评估区 与工程相互作用的灾害 评估区 

评估对象 灾害点 灾害点 分区评估 

灾害时限 工程前一现状 工程建设和运行 工程建设前和后 

4．3I3 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与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结论是评估工作的目的，最终结论的得出应该建立在2个判据之上： 
一

是地质灾害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对此不能仅局限于灾害对拟建工程影响的分析，还要考 

虑拟建工程对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影响和对环境带来的危害；二是地质灾害防治的难易程 

度，此评价既要考虑技术上进行防治的难易程度，还要考虑防治费用的投入及经济上的合理 

性 (金德山，2004)。 

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地质灾害发生，即获得 “防”和 “治” 

的具体措施。因此，选择的工程防治技术类型越简单，越易于实现越好，通常经济实用的技 

术是应该首先推荐的 (具有特殊目的工程项目除外)；对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大，现有经济技术 

条件难以达到防治要求的场地，从 “防”的角度，应态度明确，坚决提出 “躲避”、“另选场 

地”和 “局部改选”的建议，不应迁就局部和地方利益，铸成潜伏重大灾害隐患工程的大错 

(王得楷，2002)。 

4．4 评估报告各章小结 

评估报告的各章小结，既要简明扼要，又要具体详实，应类似于文章摘要一样，说明做 

了哪几方面的工作，同时要说明做的结果是什么。比如，现状评估一章的小结，要具体地总 

结说明评估区灾种的成因与分布，包括每一灾种的数量、规模大小及危险性程度，同时要指 

出重大或重点灾害的评估结论。 

4．5 评估报告结语 

评估报告结语包括结论和建议。结论应归纳前述各章节的主要结论，应注意通过评估得 

出的结论一定要写入，不是评估得出的一定不要写入。结论内容包括：地质环境条件论述、 

评估级别的确定、现状评估与预测评估结论、综合评估与适宜性评价结论、防治措施。建议 

要单独写，不要与结论混为一谈。最后，需要强调的几点是：①评估报告中不进行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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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区划分；②文字报告、小结、结论及图件的评估结论要一致；③避免出现 “不会发生或 

不存在某某地质灾害”的结论；④只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灾种做客观评估，当然由于地质条 

件的复杂性，彻底判定不会发生什么灾害，还是比较困难的；⑤评估中可能涉及的灾种一定 

不能漏掉。 

5 评估报告评审要求与备案 

评估报告完成后，需按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组织专家进行报告评审，评 

审完待评估报告提交委托单位后，还要对评估成果进行备案。这里要强调的是，由于建设用 

地的审批是分省份进行的，对于跨省份的线性工程或大的水利水电工程，目前进行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时，一般按分省评估，分省备案。为方便建设单位使用，分省报告备案后，可合 

成统一报告；也可以写一个总报告，分别到沿线省份备案。 

以上内容仅为笔者近年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中，对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评估技术 

要求的一些粗浅认识，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相信随着评估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我国会有更 

新、更完善的相关规定出台。本文中凡与新规定有出入的地方，应以新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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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Geological Hazard Estimation and Related Technical Issues 

Huang Yahong，Lu Yuejun and Zhang Shimin 

(Institute of Crustal Dynam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5) 

Abstract Geologica／hazards estimation for a Construction site is a type of positive tI1~,9．Stl／'~S to prevent or reduce 

geological hazards to the futu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s．Based on onr experiences on geological hazard 

estimation for many construction sites in past years，we give a detail review on the overall work flow of geological 

hazard estima tion，including estimation standards，technica／contents，appraisa／requirement for the technica／reports， 

and document archiving system and SO on．We also discussed some frequently occurred technical problems in 

geological hazard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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